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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文件小組委員會文件小組委員會文件小組委員會文件

在香港實施和制裁事宜有關的在香港實施和制裁事宜有關的在香港實施和制裁事宜有關的在香港實施和制裁事宜有關的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在小組委員會 2003年 12月 11日會議上，委員要求立法會秘書
處研究在 1997年之前，如何在香港實施和制裁事宜有關的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決議 (下稱 “聯合國決議 ”)，以便就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 (第
537章 )(下稱 “該條例 ”)實施該等決議一事進行討論。

1997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1日前的樞密院頒令日前的樞密院頒令日前的樞密院頒令日前的樞密院頒令

2. 英國《 1946年聯合國法令》 (United Nations Act 1946)訂明，
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下稱 “安理會 ”)要求英國的英皇政府採取任何措
施，實施安理會作出的任何決定， “英皇可藉樞密院頒令，訂定其認為
可使該等措施有效實施的所需或適當條文 ”。此等樞密院頒令可擴展至
適用於英皇領地的任何部分，以及屬於英皇管轄範圍內的任何其他領

土。該法令的文本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A。

3. 在 1990年至 1997年 6月 30日間，英皇政府曾發出超過 20項此類
樞密院頒令，並將之延展至適用於香港。此等樞密院頒令的一覽載於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所載的《United Nations Arms Embargoes (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5》 (《 1995年聯合國武器禁運 (屬土 )令》 )(1995年
第 249號法律公告 )，是此類頒令的其中一個例子，其目的是實施安理會
就利比利亞、索馬里、前南斯拉夫及盧旺達所作出的決定。該項頒令

由女皇會同樞密院於 1995年 4月 11日作出，並於 1995年 4月 25日提交議
會，以及於 1995年 5月 16日開始生效。有關的命令則於 1995年 6月 16日
在香港憲報刊登。

4. 關於在 1997年 7月 1日前如何在香港實施聯合國決議的問題，
議員可參閱政府當局 2004年 1月 9日致小組委員會秘書的函件 (立法會
CB(2)966/03-04(01)號文件 )。據政府當局所稱，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
擬備樞密院頒令的最後文本後，香港政府會在憲報刊登有關的命令，

並發出新聞稿以公布所實施的制裁措施。

5. 所有適用於香港的此類樞密院頒令在 1997年 6月 30日午夜已
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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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自自 1997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1日起根據日起根據日起根據日起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訂立的規例《聯合國制裁條例》訂立的規例《聯合國制裁條例》訂立的規例《聯合國制裁條例》訂立的規例

6. 為避免因上述樞密院頒令失效而出現法律真空，該條例於

1997年 7月 16日獲立法會緊急通過，並於 1997年 7月 18日開始生效 (請參
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D)。行政長官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下稱 “中國外交部 ”)的指
示所訂立，藉以繼續在香港實施聯合國針對伊拉克、利比亞、利比利

亞、索馬里、盧旺達及安哥拉的制裁措施的規例，於 1997年 8月 22日在
憲報刊登 (1997年第 419至 424號法律公告 )及開始生效。1997年 7月 1日至
今所訂定的規例一覽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E。《聯合國制裁 (武器禁運 )規例》(1997
年第 423號法律公告 )則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F，以方便作出對照。

觀察所得觀察所得觀察所得觀察所得

7. 在研究各項樞密院頒令、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及其他相關

法例後，本部察覺到：

(a) 在 1997年 7月 1日前，有關的樞密院頒令的文本在英國擬備。
香港則須在憲報刊登有關的命令。在 1997年 7月 1日後，有關
的規例由行政長官訂立，以實施中國外交部發出的相關指

示。規例文本則在香港擬備。

(b) 有關的英國法令並沒有指明制裁措施是針對 “地方 ”而實施，
但該條例則訂明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 “地方 ”施加制裁。
《 2002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報告曾
指出，該修訂規例可能不屬該條例的涵蓋範圍。

(c) 該英國法令第 1(4)條規定，根據該法令作出的樞密院頒令必須
在其開始生效前提交議會。可是，在香港，該條例第 3(5)條則
訂明，《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及 35條不適用於行政
長官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因此，該等規例無須提交立法

會省覽。

(d) 《國際組織 (特權及豁免權 )條例草案》第 3(2)條訂明，《釋義
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條不適用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訂立的命令。研究該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委員擔心此條文

會剝奪立法會審議以附屬法例方式訂立的有關命令的權利，

並就此表示關注。其後，政府當局在委員會審議階段刪除該

條文。

(e) 在 1997年 7月 1日前，為實施聯合國制裁措施而作出的樞密院
頒令，往往在頗為迅速的情況下制定。政務司司長在 2003年
11月 13日致內務委員會主席的函件 (請參閱內務委員會秘書
於 2003年 11月 14日發出的立法會CB(2)338/03-04號文件 )(c)段
中表示，聯合國的決議 “很多都有時限 ”。但在香港訂立規例
前通常會相隔一段很長時間。舉例而言，針對利比利亞作出

的聯合國第 1343(2001)號決議於 2001年 3月 7日獲安理會通
過，但香港於 2001年 12月 14日才制定《 2001年聯合國制裁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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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亞 )規例》(2001年第 280號法律公告 )，而該規例於 2002年
5月 5日期滿失效。另一項旨在把針對利比利亞實施制裁的期
限延長 12個月的聯合國第 1408號決議，於 2002年 5月 6日獲安
理會通過。“香港特區政府於今年 [2002年 ]5月收到外交部的指
示，在香港特區實施安理會第 1408號決議 ”(請參閱附件附件附件附件G所
載，政府當局 2002年 10月 8日致法律事務部助理法律顧問函件
中，在 “安理會第 1408號決議 ”的標題下的一段 )。然而，香港
待至 2002年 10月 4日，才制定《 2002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
規例》 (2002年第 141號法律公告 )。安理會於 2003年 5月 6日通
過第 1478號決議，把針對利比利亞實施制裁的期限再度延長
12個月。同樣地，香港在過了一段時間後，亦即 2003年 11月 7
日才制定《 2003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2003年第 245
號法律公告 )。因此，在通過決議至制定本地法例以實施有關
的制裁措施之間，往往相隔一段很長的時間。

(f)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C與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F分別是 1997年之前及 1997年之後，用以實施同
樣和武器禁運有關的聯合國決議的本地法例。在作出比較

後，可發現除下述事項外，兩者的內容大致相同：

(i) 樞密院的頒令載有弁言及附表 1；

(ii) 樞密院頒令所載有關總督、英國公民、英國女皇政府等
用語，已在有關規例中作出適應化修改；及

(iii) 在有關規例的釋義條文中加入了關於 “獲授權人員 ”及
“海關人員 ”的定義。

(g) 《 2001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的文本，大致上以 1995
年有關武器禁運的樞密院頒令為藍本。然而，在 2002年及 2003
年訂立的《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則作出了若干修改。
舉例而言， 2003年訂立的規例現已分為多個不同部分。規例
第 3、4、5、16、17、22及 30條是英國的樞密院頒令未有訂定
的條文。大部分此等條文均與行政長官行使其權力有關，例

如批予特許或授權若干人為獲授權人員。

(h) 在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中，執法機關獲賦權在沒有法庭命

令的情況下，要求任何人提供資料或交出物料或檢取財產。

此情況有別於《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章 )、《危險
藥物條例》 (第 134章 )和《販毒 (追討得益 )條例》 (第 405章 )，
以及《 2003年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修訂 )條例草案》所訂
的獲賦予的權力。根據有關條文，當局須獲法庭作出命令才

可提出上述要求或進行檢取。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4年 1月 12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B

1997年 7月 1日前的樞密院頒令

項目 法律公告編號 樞密院頒令 刊憲日期

1. 1990年第 281號 The Iraq and Kuwait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0 1990年 8月 28日

2. 1990年第 282號 The Iraq and Kuwait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Order 1990 1990年 8月 28日

3. 1992年第 120號 The Libya (United Nations Prohibition of Flight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1992年 5月 1日

4. 1992年第 121號 The Libya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1992年 5月 1日

5. 1992年第 208號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Prohibition of Flight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1992年 6月 26日

6. 1992年第 209號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1992年 6月 26日

7. 1993年第 168號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1993年 5月 21日

8. 1993年第 186號 The Iraq (United Nations)(Sequestration of Asset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1993年 5月 28日

9. 1993年第 322號 The Haiti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1993年 8月 6日

10. 1993年第 391號 The Angola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1993年 10月 8日

11. 1993年第 462號 The Libya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1993年 12月 3日

12. 1994年第 404號 The Haiti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4 1994年 7月 1日

13. 1994年第 432號 The South Africa (United Nations Arms Embargo)(Prohibited Transactions) Revocations
Order 1994 1994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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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法律公告編號 樞密院頒令 刊憲日期

14. 1994年第 550號 The Haiti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4 (S.I.1994/1324) 1994年 10月 21日

15. 1994年第 574號 The Former Yugoslavia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4 1994年 11月 4日

16. 1994年第 575號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Prohibition of Flight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8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9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L.N.168 of 1993) 
(Suspension) Order 1994

1994年 11月 4日

17. 1995年第 29號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Prohibition of Flight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8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9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L.N.168 of 1993) 
(Suspension) Order 1995

1995年 1月 27日

18. 1995年第 183號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Prohibition of Flight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8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9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L.N.168 of 1993) 
(Suspension)(No.2) Notice 1995

1995年 5月 19日

19. 1995年第 249號 The United Nations Arms Embargoes (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5 1995年 6月 16日

20. 1995年第 446號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Prohibition of Flight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8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9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L.N.168 of 1993) 
(Suspension)(No.3) Notice 1995

1995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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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法律公告編號 樞密院頒令 刊憲日期

21. 1996年第 22號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Prohibition of Flight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8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9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L.N.168 of 1993); The Former
Yugoslavia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4 (L.N.574 of 1994)
 (Suspension) Notice 1996

1996年 1月 5日

22. 1996年第 138號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Prohibition of Flight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8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9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L.N.168 of 1993); The Former
Yugoslavia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4 (L.N.574 of 1994)
 (Suspension)(No.2) Notice 1996

1996年 3月 15日

23. 1996年第 451號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Prohibition of Flight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8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2 (L.N.209 of 1992); The Serbia and Montenegro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3 (L.N.168 of 1993); The Former
Yugoslavia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Dependent Territories) Order 1994 (L.N.574 of 1994)
 (Cancellation) Notice 1996

1996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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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EEE

1997年 7月 1日後

項目 法律公告編號 規例 刊憲日期

1. 1997年第 419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伊拉克 )(黃金、證券、付款及信貸的管制 )規例》 22.8.1997

2. 1997年第 420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伊拉克 )規例》 22.8.1997

3. 1997年第 421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利比亞 )規例》 22.8.1997

4. 1997年第 422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利比亞 )(禁制飛行 )規例》 22.8.1997

5. 1997年第 423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武器禁運 )規例》 22.8.1997

6. 1997年第 424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規例》 22.8.1997

7. 1998年第 314號法律公告《 1998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修訂 )規例》 18.9.1998

8. 1998年第 365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塞拉利昂 )(入境管制 )規例》 4.12.1998

9. 1998年第 366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 )(禁止恐怖主義活動 )規例》 4.12.1998

10. 1998年第 367號法律公告《 1998年聯合國制裁 (武器禁運 )(修訂 )規例》 4.12.1998

11. 1999年第 166號法律公告《 1999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修訂 )規例》 25.6.1999

12. 1999年第 173號法律公告《 1999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亞 )(暫停實施 )規例》 2.7.1999

13. 1999年第 174號法律公告《 1999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亞 )(禁制飛行 )(暫停實施 )規例》 2.7.1999

14. 2000年第 229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規例》 23.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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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法律公告編號 規例 刊憲日期

15. 2001年第 68號法律公告 《聯合國制裁 (厄立特里亞和埃塞俄比亞 )規例》 16.3.2001

16. 2001年第 194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塞拉利昂 )(禁止輸入鑽石 )規例》 28.9.2001

17. 2001年第 211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武器禁運 )規例》 12.10.2001

18. 2001年第 280號法律公告《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 14.12.2001

19. 2001年第 281號法律公告《 2001年聯合國制裁 (武器禁運 )(修訂 )規例》 14.12.2001

20. 2002年第 64號法律公告 《聯合國制裁 (塞拉利昂 )(禁止輸入鑽石 )規例》 10.5.2002

21. 2002年第 134號法律公告《 2002年聯合國制裁 (阿富汗 )(修訂 )規例》 19.7.2002

22. 2002年第 137號法律公告
《〈聯合國 (反恐怖主義措施 )條例〉 (2002年第 27號 ) 2002年  (生效日期 )公
告》

23.8.2002

23. 2002年第 141號法律公告《 2002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 4.10.2002

24. 2002年第 151號法律公告《 2002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暫停實施 )規例》 18.10.2002

25. 2003年第 95號法律公告 《2003年聯合國制裁 (安哥拉 )(廢除 )規例》 4.4.2003

26. 2003年第 96號法律公告 《2003年聯合國制裁 (塞拉利昂 )(禁止輸入鑽石 )規例》 4.4.2003

27. 2003年第 245號法律公告《 2003年聯合國制裁 (利比利亞 )規例》 7.11.2003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G

本局檔號 : CIB CR/104/53/1 VI 電話號碼 ：(852) 2918 7490

傳真號碼 ：(852) 2530 5966

㆗ 區 昃 臣 道 八 號

立 法 會 大 樓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法 律 事 務 部

鄭 潔 儀 女 士 收

(傳 真 ： 2 8 7 7  5 0 2 9 )

鄭 女 士 ：

2002 年 聯 合 國 制 裁年 聯 合 國 制 裁年 聯 合 國 制 裁年 聯 合 國 制 裁 (利 比 利 亞利 比 利 亞利 比 利 亞利 比 利 亞 )規 例規 例規 例規 例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月 八 日 就 ㆖ 述 事 宜 的 來 信 收 悉 。

現 謹 應 閣 ㆘ 要 求 ， 將 有 關 ㆖ 述 規 例 的 背 景 資 料 詳 列 如

㆘ ：

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根 據 聯 合 國 制 裁 條 例 (第 5 3 7 章 )第 3 條，行 政 長

官 須 訂 立 規 例 ， 以 便 按 照 ㆗ 央 政 府 的 指 示 ， 實 施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安 理 會 )決 議 案 ㆘ 的 制 裁 措 施 。

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 1343 號 決 議 及號 決 議 及號 決 議 及號 決 議 及《《《《 聯合 國制 裁聯合 國制 裁聯合 國制 裁聯合 國制 裁 (利 比利 亞利 比利 亞利 比利 亞利 比利 亞 )規 例規 例規 例規 例 》》》》

安 理 會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㆔ 月 通 過 第 1 3 4 3 號 決 議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A )， 對 利 比 利 亞 實 施 制 裁 ， 原 因 是 利 比 利 亞 積

極 支 持 鄰 國 的 武 裝 叛 亂 組 織 ， 並 對 非 法 鑽 石 貿 易 的 運

送 提 供 協 助 ， 故 對 該 區 域 的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 制 裁 措 施 包 括 禁 止 向 利 比 利 亞 出 售 或 供 應 武 器 和

相 關 物 資 ； 禁 止 提 供 軍 事 訓 練 或 援 助 ； 禁 止 從 利 比 利

亞 進 口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 以 及 阻 止 利 比 利 亞 政 府 和 武 裝

㆗文譯本㆗文譯本㆗文譯本㆗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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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隊 的 高 級 成 員 ， 以 及 其 他 有 關 連 ㆟ 士 進 入 成 員 國 或

經 成 員 國 過 境。各 項 制 裁 措 施 的 首 段 有 效 期 分 別 為 1 2
或 1 4 個 月。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已 按 照 ㆗ 華 ㆟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外 交 部 )的 指 示 ， 制 定 《 聯 合 國 制 裁 (利 比 利 亞 )規
例 》， 以 便 執 行 安 理 會 第 1 3 4 3 號 決 議 ， 而 該 規 例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㆓ 月 十 ㆕ 日 正 式 生 效 。 其 後 ， 該 規 例 按 安

理 會 第 1 3 4 3 號 決 議 所 定 期 限，於 ㆓ 零 零 ㆓ 年 五 月 六 日

期 滿 失 效 。

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安 理 會 第 1408 號 決 議號 決 議號 決 議號 決 議

由 於 安 理 會 斷 定 利 比 利 亞 政 府 積 極 支 持 該 區 域

武 裝 叛 亂 組 織 ， 繼 續 對 該 區 域 的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 以 及 注 意 到 利 比 利 亞 政 府 沒 有 充 分 遵 守 安 理 會

第 1 3 4 3 號 決 議 ㆘ 的 規 定，因 此，安 理 會 在 ㆓ 零 零 ㆓ 年

五 月 通 過 第 1 4 0 8 號 決 議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B )， 將 第 1 3 4 3 號 決 議

所 定 的 制 裁 措 施 延 期 1 2 個 月；然 而，若 安 理 會 收 到 根

據 第 1 4 0 8 號 決 議 第 8 段 所 作 的 報 告，則 禁 止 從 利 比 利

亞 進 口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的 措 施 ， 將 不 適 用 於 由 利 比 利 亞

政 府 通 過 原 產 ㆞ 證 書 制 度 掌 控 的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於 今 年 五 月 收 到 外 交 部 的 指 示 ， 在 香 港 特 區

實 施 安 理 會 第 1 4 0 8 號 決 議 。

《《《《 2002 年 聯 合 國 制 裁年 聯 合 國 制 裁年 聯 合 國 制 裁年 聯 合 國 制 裁 (利 比 利 亞利 比 利 亞利 比 利 亞利 比 利 亞 )規 例規 例規 例規 例 》》》》

《 2 0 0 2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利 比 利 亞 )規 例 》 根 據 安

理 會 第 1 4 0 8 號 決 議 ， 繼 續 對 利 比 利 亞 實 施 第 1 3 4 3 號

決 議 所 施 加 的 制 裁 ， 詳 情 如 ㆘ ：

( a ) 第第第第 4 及 第及 第及 第及 第 5 條條條條 訂 明，凡 在 香 港 特 區 的 ㆟，以 及

在 其 他 ㆞ 方 行 事 而 兼 具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身 分

及 ㆗ 國 公 民 身 分 的 ㆟，或 根 據 香 港 特 區 法 律 成

立 為 法 團 或 組 成 的 團 體 ( 香 港 特 區 的 ㆟ 及 團

體 )， 均 不 得 向 利 比 利 亞 供 應 、 交 付 或 輸 出 武

器 及 相 關 物 料，包 括 軍 械、彈 藥、軍 用 車 輛 、

軍 事 設 備 、 準 軍 事 設 備 ， 以 及 ㆖ 述 物 品 (禁 制

物 品 )的 元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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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 訂 明，香 港 特 區 的 ㆟ 及 團 體，均 不 得 向

任 何 與 利 比 利 亞 有 關 連 的 ㆟ 就 供 應、交 付、製

造、維 修 或 使 用 任 何 禁 制 物 品 提 供 技 術 ㆖ 的 意

見 、 協 助 或 訓 練 ；

( c ) 第第第第 7 條條條條 訂 明，凡 直 接 或 間 接 從 利 比 利 亞 出 口 的

未 經 加 工 鑽 石，均 禁 止 輸 入 香 港 特 區；但 如 利

比 利 亞 政 府 根 據 安 理 會 第 1 4 0 8 號 決 議 第 7 及

第 8 段 設 立 原 產 ㆞ 證 書 制 度，而 安 理 會 又 收 到

根 據 第 1 4 0 8 號 決 議 第 8 段 所 作 的 報 告 ， 則 本

條 不 適 用 於 由 利 比 利 亞 政 府 通 過 該 制 度 掌 控

的 未 經 加 工 鑽 石 ；

( d ) 第第第第 8 條條條條 訂 明，凡 利 比 利 亞 政 府 和 武 裝 部 隊 的 高

級 成 員 及 其 配 偶，以 及 向 利 比 利 亞 鄰 國 境 內 的

武 裝 反 叛 組 織，尤 其 是 在 塞 拉 利 昂 的 革 命 聯 合

陣 線 提 供 經 濟 和 軍 事 協 助 的 ㆟，均 不 得 進 入 香

港 特 區 或 經 香 港 特 區 過 境；該 等 ㆟ 士 是 經 依 據

第 1 3 4 3 號 決 議 成 立 的 委 員 會 所 認 定 的 ㆟ 士 。

安 理 會 第 1 4 0 8 號 決 議 主 要 是 延 長 第 1 3 4 3 號 決

議 的 有 關 制 裁 措 施 的 有 效 期，因 此《 2 0 0 2 年 聯 合 國 制

裁 (利 比 利 亞 )規 例 》 大 致 ㆖ 是 以 期 滿 失 效 的 《 聯 合 國

制 裁 (利 比 利 亞 )規 例 》為 藍 本。按 照 安 理 會 第 1 4 0 8 號

決 議 所 定 期 限 ， 新 規 例 會 在 ㆓ 零 零 ㆔ 年 五 月 六 日 期 滿

失 效 。

希 望 ㆖ 述 資 料 對 你 有 用 。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與

本 ㆟ 或 本 ㆟ 同 事 陳 飛 先 生 ( 2 9 18  7 5 0 6 )聯 絡 。

 工 商 及 科 技 局 局 長

（ 陳 淑 華          代 行 ）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月 九 日


